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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87138766 8711653308 广而告之

买卖房产请找永康四联房产
热烈庆祝四联房产第 6 家连锁店-溪心店于 10 月 28 日隆重开业！

★永康大型房产中介连锁品牌，所有门店全部统
一管理，规范运作，信息共享，快速买房卖房！
★公司经理于98年开始从事房产工作并取得
国家注册房地产经纪人，各门店50多名房产销
售精英为您提供优质服务，11名专业后勤人员
为您办理过户、贷款、评估一条龙服务；
★强化房源管理，无产权证的房产不予销售；
★本公司交易的房产，均在过户前进行权证调查，
查证房产的真实性以及是否涉及诉讼、查封；
★公司联合银行设立交易资金监管账户，对交
易资金进行监管，提高购房安全性！

买 房 请 找 靠 谱 的 大 中 介 ，安 全、规 范、专 业、高 效 ！
买房热线：87111047、87113105、87119506、
87119526、87119536、87119546、87129015、
87129017、87118819
另：法院拍卖按揭贷款、垫资，套房\别墅\店面均可；
贷款热线：13516980998
总店：公园里8幢7号（阿庆嫂往东50米）87119536
2 店：金胜路 68 号（房管大楼对面）87129016
3店：华丰东路27号（普兰德洗衣店旁）87181592
4店：南苑东路27号（建行南苑网点旁）87103518
5店：丽州北路278号（丽州首府大门边）87119096
6 店:溪心路 385 号（丽州一品对面）87118818

开设专业：大专/本科设会计/工商企业管
理/财务管理/英语/法律/建筑/工程造价/土
木工程/金融/教育学/小学教育/学前教育/行
政/营销/计算机/保险/药学/物流/环境工程/
人力资源/交通工程等。

★特设高中+大专连读班（高中免费读）
高中班招初中生，大专招高中同等学历，本

科招大专毕业生（学习方式：分面授、网络班）。
毕业由浙江理工大学等校颁发高中/大

专/本科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学历，教育部电子
注册。本科符合条件授予学士学位。

网址：http://www.ykdf.org
报名认准：下园朱 20-1 号海洋职业学校

（南苑路与下园朱交叉口，交通工程公司隔
壁 ） 87112335，87181827，13858909339

（659339）；微信号：yk659339

2018年春高中/大专/本科招生
浙江理工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嘉兴学院

招标公告
华丰菜场第一交易区顶楼拟进行防

水涂层重新施工，面积约 4000㎡，现向
社会公开招标，望有意参与竞标的企业
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明，
到华丰菜场管理处主任办公室报名。

报名截止时间：2017 年 11 月 6 日
16：00

地址：华丰菜场第二交易区内二楼
电话：15158923566（526266）李

永康市华丰菜场管理处
2017年11月3日

推进推进““五水共治五水共治””
建 设 美 丽 永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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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7）浙0784民初3558号

浙江楷楷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钢铝
门窗厂、楼亮亮、郦苏平：本院对原告徐建
跃、胡丽群与被告浙江楷楷工贸有限公司、
永康市钢铝门窗厂、楼亮亮、郦苏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完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7）浙 0784 民初 3558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2017）浙0784民初4249号
施宇光：本院对原告吕雄姿与被告施

宇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完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784 民初
424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7）浙0784民初5421号
陈永锋、胡芳、黄鹏：本院对原告蔡文

彬与被告陈永锋、胡芳、黄鹏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完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 0784 民初 5421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7）浙0784民初5436号
永康市速可达金属有限公司：本院对

原告永康市华泰塑料包装材料厂与被告永
康市速可达金属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完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 0784 民初 5436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7）浙0784民初7886号
王龙伏、颜丽君：本院对原告叶建仁与

被告王龙伏、颜丽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完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浙 0784 民初 788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2017)浙0784民初5154号

徐品英（住浙江省永康市古山镇古山
一村求知路 18 弄 2 号，公民身份号码：
330722197111182121）：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 浙 0784 民初 5154 号判决书。判令

如下：由徐品英归还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透支款本金4083.17元、滞
纳金 1449.89 元及利息（计算至 2016 年 10
月 17 日止的利息为 915.29 元，自 2016 年
10 月 18 日起利息以所欠透支款本金为基
数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完毕。如徐
品英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归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 元，
公告费 400 元，合计 450 元，由徐品英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784民初8197号
金康军：本院受理原告金华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永康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784 民初 8197 号民事判决书。由被告金
康军归还原告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
支行透支款本金 5972.57 元、利息（截止
2017 年 7 月 28 日止的利息为 2120.89 元，
此后的利息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滞纳金 1363.78 元。款限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金康军未按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归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5 元（已减半收
取），由被告金康军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2017)浙0784民初5741号
方巧（住址为：浙江省永康市龙山镇张

溪头村张川南路西巷 128 号，公民身份号
码为：330722198002125747）：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市支行
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784
民初 5741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
由你归还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
市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25983.67元及利息
3933.51元、滞纳金5625.08元（利息已计算
至 2017 年 10 月 11 日止，此后利息以本金
25983.67元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
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
五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
请求。如你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归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
费630元，公告费400元，合计人民币1030
元，由你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龙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提交上
诉状时一并预交诉讼费用 630 元，上诉期
满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
理。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专户名称：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财政汇缴专户）；开户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金华市分行营业中心或
直接交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收费室；汇入
账号：19699901040004090。


